中共天津市东丽区直属机关委员会

★

关于举办“我心中的东丽”演讲活动的通知
各党支部（总支）：
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，弘扬时代精神，进一步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市委九届七次、区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引向深入，有力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增强学习型党组织、学习型领导班子、学习型党员、学习型机关和争先创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，增强区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爱东丽、建设东丽、发展东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在实现区委“三四五六”发展计划的新实践中当尖兵、做表率，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，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机关党委决定，在区直机关中举办以“我心中的东丽”为主题的演讲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演讲主题及要求
1、演讲主题：“我心中的东丽”。

2、演讲目的：通过讴歌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东丽发展的光辉历程，反映东丽科学发展的巨大成果，颂扬身边先进党员、先进党组织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加快建设国际型、知识型、生态型津滨新城区伟大建设实践中，奋勇争先、不畏艰苦，自强不息、甘于奉献的精神和感人事迹，展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风采，进一步坚定实现“三四五六”发展计划的信心和决心。
3、演讲内容：观点鲜明正确，内容紧扣主题，立意新颖，联系实际，有典型事例，客观真事，充实生动，情感真挚，生动感人，文字精炼，防止抄袭，内容空洞。

4、演讲要求：脱稿演讲，语言流畅、生动，普通话标准；语言停顿与衔接流畅，感情充沛而富有感染力；衣着整洁、举止得体、仪态自然大方，能灵活而恰当地运用语速、语调、手势与眼神等演讲技巧；富有感染力，富有启发性，时间不超过十分钟。
二、参加对象

区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、团员青年均可参加。

三、活动步骤

（一）发动阶段（5月8日——5月18）
各单位广泛发动，组织撰写演讲稿，确定演讲人员。
（二）预赛阶段（5月18日——5月28日）

各单位充分利用党员活动日组织参赛选手进行预赛，并向机关党委报送参加复赛的演讲人员和演讲内容（至少一人）。
（三）复赛阶段（5月28日——6月8日）

由机关党委协调有关人员组成评委会，对各单位上报的演讲人员进行初选。

（四）决赛阶段（6月下旬）

通过复赛选拔出12名选手参加最后的总决赛和颁奖大会。

四、活动组织

本次活动由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机关党委联合主办；由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机关党委、文化广播电视局、区新闻中心、团区委等单位领导和有关人士组成评委会，对参赛选手采取当场评分的方式。

五、奖项设置
本次演讲活动分别设一等奖3名；二等奖4名；三等奖5名，优秀个人奖30名，对组织发动好的单位设最佳组织奖10名。演讲结束后，择优向《今日东丽》、《求贤杂志》、《支部生活》等刊物推荐。

六、有关要求
1、各党支部（总支）要高度重视，将本次演讲活动作为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机关的有效载体，要广泛发动，精心组织，专人负责，确保演讲质量和效果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。机关党委将此项活动作为2010年机关党建考核的内容之一。
2、各单位要紧紧围绕“我心中的东丽”演讲主题，联系实际，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侧面，高标准、高质量撰写演讲稿，单位部门领导要亲自把关。
3、各单位在演讲活动中的经验和作法以信息的方式及时上报机关党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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